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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院長許宗力旁聽臺東地院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新聞稿 

司法院院長許宗力關心各地方法院國民法官新制準備情形，今（28）

日特別到臺東地方法院，在士林地方法院院長蘇素娥、臺東地院院長劉

長宜陪同下，旁聽國民法官模擬法庭。 

許院長表示，國民法官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大里程碑，更是我國刑

事審判制度歷來最重要的變革之一。國民法官制度猶如在法院與社會

間開啟一扇窗，不僅讓法院有機會聽到社會多元的聲音，也讓大眾更瞭

解司法的運作，體會法治的意義與價值。 

許院長提到，臺東地院雖然是本島規模最小的法院，卻是全臺第三

大的法院管轄區。如何讓多元豐富的族群文化、色彩繽紛的人文價值，

融入到刑事司法審判的公正程序中，並呈現在最終的判決結果，將是艱

鉅的挑戰，但這也正是國民法官制度的核心理念，是多元參與的最佳體

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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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法官法將於 112 年 1 月 1 日施行，各地方法院均積極進行模

擬法庭演練。希望在施行前的準備階段，透過不斷檢討、相互交流與討

論，使制度更臻完備，提升審檢辯三方及社會各界對相關制度之熟悉，

並營造使國民易於瞭解的審判活動。本次臺東地院模擬法庭係以擬真

方式演練，審理程序均依照國民法官法相關規定進行，案例事實係就真

實已審結確定的酒後殺人案件改寫。觀察重點則為:國民法官對於被告

因飲酒後之犯罪行為，在適用刑法第 19條上的認定及刑度是否會與職

業法官不同？ 

 臺東地院原訂於 6月舉辦 110年度國民法官模擬法庭，因疫情影

響，延期至 10 月 27 日起連續 3 天辦理，包含國民法官選任、審理、

宣判程序及座談會。昨日的選任程序，已自到場的臺東鄉親選出 6 位

國民法官及 2 位備位國民法官。司法院院長許宗力特別到臺東旁聽模

擬法庭，顯示對全國地方法院推行新制準備的重視及深切期許。 


